
闽卫医政函〔2021〕694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9-2021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委直属各医疗单

位，省疾控中心、省职控中心、省血液中心，福建医科大学、中

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福能集团总医院：

为加强医师执业管理，规范医师执业行为，根据《执业医师

法》《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在全省范

围内统一开展 2019－2021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考核周期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

二、考核类别及考核对象

考核类别：临床、中医、口腔、公共卫生。

考核对象：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并执

业 2年及以上，现注册在我省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以下简称

“医疗卫生机构”）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应参加本次考核。

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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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但执业不满

2年，现注册在我省医疗卫生机构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根据个人需求，自行选择是否参加考核。

三、考核时间安排

2021年 10月，启动2019－2021年度全省医师定期考核工作；

2022 年 1月 10 日前，完成 2019－2021 年度全省医师定期考

核工作；

2022 年 2月 20 日前，完成补考以及经审批同意的延期考核

工作。（详见附件 1）

四、考核主要程序

本周期考核统一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定期考核信息

登记管理系统（网址：http://renew.cmda.net，简称“定考系统”），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师定期考核机构（以下简称“考核机构”）

和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定考系统电脑端实现定期考核管理。医师通

过“医师服务”APP 手机端实现信息确认和完善、确定考核程序

及进行学习完成考核等操作。

（一）账号分发和信息维护

参加上一周期（2017－2019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相关

机构账号不变。新设立医疗卫生机构由本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下

发账号，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在菜单“本机构信息”项中完

成系统要求的信息维护工作，医疗卫生机构应在菜单“机构信息”

项中完成本机构信息维护及科室信息的填写工作。

http://renew.cm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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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师管理

需参加本周期定期考核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以下简

称“规培医师”），在现培训机构开展本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各规

培机构负责填报《2019－2021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规范化培训医师

名单》（附件 2），并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由各设区市卫健委统

一汇总，报送省医师协会录入系统（省属医院直接报送省医师协

会）。

（三）考核机构管理

1.考核机构申报。拟向所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报考核机构

的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疗卫生行业、学术组织，须符合《医师定

期考核管理办法》第七条医师定期考核机构条件，申报材料见附

件 3。

上一周期被确定为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的单位将自动延续为本

周期考核机构，无需再次申报。如放弃本周期考核机构资格的单

位，应向所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2.考核机构确定。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评估，确定辖区内本周期考核机构。不符合医师定期考核机构

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应由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为其指定考核

机构。考核机构名单及其负责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应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通过各级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对外公布。

（四）确定定期考核医师名单

各医疗卫生机构登录系统，在菜单“医师管理”项的“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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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核对应参加考核的医师名单，并点击“参加”按钮将相应

医师纳入本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参加本周期考核的医师均应进行

电子化注册并申领电子证照。

（五）医师考核信息的填写与审核

1.完善相关信息及自评

被医疗卫生机构纳入本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后，医师通过“医

师服务”APP 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及执业信息，并完成工作成绩及

职业道德自评。

2.选择考核程序

医师定期考核程序分为一般程序与简易程序。《医师定期考

核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具有 5年以上执业经历、考核周

期内有良好行为记录或者具有 12 年以上执业经历、考核周期内无

不良行为记录的医师执行简易程序，其他医师执行一般程序。

医师在完善相关信息及自评后，应根据上述规定选择适用的

考核程序。选择简易程序的医师应上传证明材料并填写个人述职

报告。

3.确认并提交信息

医师在完成以上内容填报后，点击“确认信息”，再次预览所

填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信息”，所填信息将被提交审核。

4.机构审核

医疗卫生机构、考核机构根据各自身份按照定考系统操作流

程在网络平台中完成相关审核。被审核为工作成绩或职业道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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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医师，将直接被判定本周期考核不合格，考核程序结束，

且无补考机会。审核信息将通过“医师服务”APP 站内消息告知

医师本人。

5.免考程序

执行一般程序考核的医师，若在本周期内按规定通过专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通过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

职务考试，可在“医师服务”APP 经“申请免考入口”提出业务

水平测试免考申请。经审核通过后，其业务水平测试可视为合格，

仅需参加医学人文测试。

（六）组织考核

1.医学人文测试

执行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含免考业务水平测试）考核的医

师均需进行医学人文考核（在线考核上限 30 次），考核合格者方

可进行业务水平测试。

2.业务水平测试

执行一般程序考核（不含免考业务水平测试）的医师，在统

一安排的考核时间区间内，通过“医师服务”APP 按照考核类别

进行业务水平测试（仅 1次测评机会）。测评时间 60 分钟，根据

医师填报的执业类别（临床、中医、口腔、公卫）由系统随机抽

取对应类别考卷，测试题目为 100 道选择题，总分 100 分，为保

障考核严肃性和统一性，鼓励考核机构在规定考核时间内分批次

组织医师在集中场地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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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别因年龄较大或其他原因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参加业务

水平测评的医师，各考核机构可根据医师申请及实际情况确定纸

笔考试人员名单并报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后组织纸笔考

试。纸笔考试试卷由国家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统一提供。纸笔考

试结果将由考核机构统一登录定考系统录入。

业务水平测试合格分数线由省卫健委在考核结束后统一划

定。

（七）确定考核结果

医师定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工作成绩、职业道德

和业务水平测评均合格者，认定为考核合格。工作成绩、职业道

德和业务水平测评中任何一项不通过的，即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对违反《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医师，直接

认定本周期考核不合格。考核结果将更新至医师执业注册联网管

理系统。

五、其他注意事项

（一）本周期医师定期考核人员以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实际

注册有效状态为准。

（二）已进入本周期定期考核环节的医师，若考核期间变更

主要执业机构的，应在原主要执业机构完成本周期定期考核，但

不影响执业变更手续的正常办理。

（三）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好本机构信息维护及科室信息的

填写工作，并认真负责地核对本机构应参加考核医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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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考核机构要严格进行良好行为记录认定。其中认定

为良好行为记录的表彰、奖励原则上应当为设区的市级以上相关

部门作出的表彰、奖励，医师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一线工

作的，本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可直接认定为良好行为记录。认定为

良好行为记录的科技成果应当为获得设区的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或与业务工作相关发明专利的科学技术成果。

（五）为严格考核纪律，医师通过“医师服务”APP 手机端

进行考核，系统将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在考核过程中随时进行面

部抓拍，实现对考核过程的监控，更好的保障考核的相对严肃性

和公平性。

（六）凡因特殊原因不能在 2022 年 1月 10 日前参加本次考

核的医师，须提前向所在医疗卫生机构或组织提出书面申请，并

由所在医疗卫生机构或组织开具证明，交考核机构。经考核机构

同意后，方可延期考核。

延期考核的医师将安排与补考人员在同一时段内进行考核，

若考核不合格，则将直接被判定本周期考核不合格，无补考机会。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和省级考核机

构须于2022年1月10日前将延期考核医师名单报省卫健委备案。

（七）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加强对辖区内考核机构的监

督指导，重点落实对民营医院、门诊部、诊所执业医师的定期考

核，并对考核机构的考核结果进行抽查核实，对考核工作的情况

和效果进行评价。省卫健委将不定期对各地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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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查。

（八）其它未尽事宜，按照《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联系人：医政处 张鸿宇,省医师协会 庄桂贞 林张凯

电 话：0591－87873675、87824683、87824331

邮 箱：fjsysxh888@163.com

附件：1.福建省2019－2021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进程表

2.2019－2021年度医师定期考核规范化培训医师名单

3.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申请表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9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